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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是珠三角地区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迫切任务。近年来，伴随经济的快

速发展，珠三角地区酸雨、细颗粒物和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

题越来越突出，空气污染呈现出区域性、复合型、压缩型特征。

为解决该地区大气复合污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

《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

染防治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和《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

以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以削减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为主线，以科学的环境政策和能源战略优化经济发展为手段，构

建珠三角地区大气复合污染综合防治体系，保障大气环境和生态

系统的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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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支撑、先行先试。以国家正在开展的重点城市群大

气复合污染防治技术与集成示范研究项目（即国家 863 大气专项

研究项目）为支撑，开拓创新，在全国率先构建先进的区域大气

复合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和科学的综合决策机制。 

2、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解决珠三角地区当前最紧迫、

最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入手，重点研究和解决臭氧、细颗粒物等

污染问题。同时着眼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相关有毒有害物

质的潜在污染，科学谋划大气污染防治长效机制，推动防治事业

长远发展。 

3、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坚持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根据

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进展和需要，每三年对本行动计

划进行一次修订完善。对大气敏感区域和关键问题，集中力量优

先治理。 

4、协调联动、齐抓共管。按照统一计划、统一目标、统一

任务、统一标准、统一措施，建立珠三角地区联防联控机制；明

确职责，细化责任，形成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承担的

防治工作格局。 

（三）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总体目标：探索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新路

子，构建世界先进的典型城市群大气复合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实

现“一年打好基础，三年初见成效，十年明显改善”区域空气污

染治理目标，使珠三角地区空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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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打好基础。到 2010 年底，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建

立区域协调管理机制，全面完成“十一五”减排任务，做好 2010

年第 16届亚运会和 2011年第 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空气环境质

量保障工作。以国家 863 大气专项研究为支撑，创新机制，初步

建立区域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体系框架。 

——三年初见成效。到 2012 年底，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综合

防治工作全面推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法规政策进一步健全，地

方大气环境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多种污染物联合减排初见成效，

空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十年明显改善。到 2020 年底，建立起先进的大气监测

预警体系和完善的大气污染执法监督体系，大气复合污染综合防

治体系基本完善，多种污染物联合减排效果显著，蓝天日数明显

增加，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区域环境达到宜居环境标准。 

二、主要任务 

以严格环境准入为前提，以改善能源结构为根本，以多污染

物联合减排为主线，以机动车污染控制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大气

污染综合防治。 

（一）严格环境准入，有效控制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 

1、严格实施分区控制和总量控制。 

认真落实《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4-2020 年）》

确定的分区控制要求，严格实施环境准入制度。对超过主要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且环境无容量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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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珠三角

地区各市城区和近郊区原则上不安排可能对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

响的项目，并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各地级以上市建成区及各

县（市）的中心城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以燃煤、重油、渣

油为燃料的锅炉、窑炉及导热油炉。 

2、引导产业合理布局。 

重点推进规划环评，引导区域内重点产业合理布局；完善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前置审核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作为审

批项目环评的前置条件。珠三角地区原则上不再规划建设新的燃

煤燃油电厂，不再新建、扩建炼化、炼钢炼铁、水泥熟料（以处

理城市废弃物为目的的项目除外）、平板玻璃（特殊品种的优质浮

法玻璃项目除外）等制造企业，严格控制石化、陶瓷等制造企业。  

3、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珠三角地区禁止发展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产业及使用

相关产品。强制淘汰高耗低效产能及落后工艺。关闭大气污染严

重、治理无望的企业，大力推广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 

（二）大力改善能源结构，从源头削减大气污染物产生量。 

1、发展清洁能源，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大力推行天然气、低硫柴油、液化石油气、电等优质能源替

代煤，实现优质能源供应和消费多元化。加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推

进力度，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到 2010 年底，建成覆盖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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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城市的天然气管网，城市居民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 50%。规

模化发展核电，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到 2020 年，建

成供应能力强、结构优、效率高的现代能源保障体系。 

2、强化节能工作，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实施节能强企工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励企业开展节能

技术改造，落实国家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开

展资源节约工作；实行分类指导，帮助企业提高节能能力；加大

扶持力度，增强各地节能能力建设。 

完善节能考核体系，组织开展对各地级以上市政府以及重点

耗能企业的节能考核工作，严格按照年度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指标及计分标准执行，根据考核结果落实节能问责制。 

（三）强化常规重点源污染减排，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 

1、继续推进并深化火电厂脱硫和脱硝工程。 

完成小火电机组关停任务。按照《广东省小火电机组关停实

施方案》，完成区域内 150.16 万千瓦污染重、能耗高的小火电机

组关停任务（见附表 2）。 

继续推进火电厂烟气脱硫。在珠三角地区 12.5 万千瓦以上燃

煤机组均完成脱硫工程的基础上，推进 12 家共 409.2 万千瓦尚未

脱硫机组脱硫工程，鼓励燃油电厂实施油改气工程（见附表 3）。

按照“由宽至严”的原则，上述 12 家电厂污染物排放应当达到《广

东省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2-2009）》规定的有关

限值要求，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不得超过 200



 — 8 — 

毫克/立方米。 

全面启动火电厂降氮脱硝工程。珠三角地区所有火电厂均应

按照《广东省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2-2009）》限

值要求采取降氮脱硝措施。按照大机组从严控制原则，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区域内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以上的燃煤机组需完成烟

气脱硝工程（见附表 4），脱硝后氮氧化物（NOx）排放浓度限值

不得超过 200 毫克/立方米。 

2、加大工业锅炉治理力度。 

禁止高污染型锅炉投入使用，对在用的工业锅炉，必须符合

排放限值要求。推动企业实施集中供热或改燃清洁能源，1 蒸吨/

小时以下锅炉鼓励使用电锅炉。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淘汰所有

4 蒸吨/小时以下（含 4 蒸吨/小时）和使用 8 年以上的 10 蒸吨/小

时以下燃煤锅炉。 

省质监局、环境保护厅要针对各类锅炉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特

点，按照“由宽至严”的原则，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前制订出台

我省各类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强制性地方标准，对各类锅

炉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类的锅炉，明确提出达标排放的时间要

求。各地要按照上述地方标准，组织对各类锅炉进行清洁改造，

到期不能达标排放的，要责令业主单位进行限期治理，限期治理

后锅炉仍不能达标排放的，坚决依法予以关闭淘汰。 

在我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强制性地方标准出台前，各

地可参考附表 5 所列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制订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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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计划，明确分阶段的锅炉淘汰和烟气治理任务，属明令淘汰

的要限期淘汰，需要进行清洁治理的，要逐步完成脱硫、除尘、

降氮、脱硝改造或改燃清洁能源。容量为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工

业锅炉要优先进行治理（附表 6、7）。 

3、强化建材行业工艺废气污染治理。 

珠三角地区不再审批新建水泥熟料生产线（以处理城市废弃

物为目的的项目除外）；加快推进淘汰干法中空窑、湿法窑、立波

尔窑、立窑等能耗高、污染严重的落后水泥生产线，同时支持和

鼓励水泥企业充分利用当地粉煤灰等工业废物作混合材资源，改

造为年产 100 万吨以上的大型水泥粉磨站或向下游产业发展。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珠三角地区（江门恩平市除外）要完

成全部机立窑工艺水泥生产能力的淘汰任务；江门恩平市要在

2012年 9月 30日前淘汰全部机立窑工艺水泥生产能力（见附表 8、

附表 9）。 

2010 年底前，珠三角地区所有保留的水泥企业均需安装高效

除尘设备，除尘效率不得低于 95%，所有源颗粒物排放浓度不超

过 50 毫克/立方米，每吨水泥排放不超过 0.15 公斤，并减少粉尘

无组织排放。对于不达标的要限期治理，经限期治理后安全生产、

环保等仍不达标的企业一律依法实施关停。 

珠三角地区严格控制新建、扩建一般性陶瓷生产企业，不鼓

励陶瓷企业在本区域内搬迁转移。淘汰年生产能力在 70 万平方米

以下的中低档建筑陶瓷砖生产线和年生产能力在 20 万件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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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档卫生陶瓷生产线。支持现有的陶瓷生产企业除保留高端产品

生产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展厅，或进一步改造提升及发展总

部经济外，转移到气象条件好、原材料丰富、能源充足、市场广

阔的东西两翼地区发展。在佛山等基础较好且有发展条件的地区，

鼓励建立陶瓷清洁生产工业园区，园内进行集中供热供气，污水

集中处理和循环利用，实现节能减排。 

在 2010 年底前，珠三角地区保留的陶瓷生产企业要全部安

装高效除尘设备和脱硫设施，达到排放限值要求（见附表 10）。

对于不达标的企业要限期治理，经限期治理后安全生产、环保、

能耗等仍不达标的企业一律依法实施关闭或搬迁。 

区域内不再审批新建、扩建平板玻璃生产线（特殊品种的优质

浮法玻璃生产线除外），并逐步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淘汰珠三角地区六机以下垂直引上工

艺平板玻璃生产线和日熔化量在 100 吨以下的平拉工艺（含格法）

平板玻璃生产线等落后产能，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彻底淘汰平

拉工艺（含格法）平板玻璃生产线等落后产能。 

2010 年底前，珠三角地区所有平板玻璃生产企业均要安装高

效除尘设备和脱硫设施，达到排放限值要求（见附表 10）。不达

标的企业要限期治理，经限期治理后安全生产、环保等仍不达标

的企业一律依法实施关闭或搬迁。 

（四）以机动车污染控制为突破口，积极防治光化学烟雾污染。 

1、提高新车准入标准，力争提前实施“国Ⅳ”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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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实施“国Ⅲ”排放标准基础上，力争 2010 年，珠三

角地区汽车提前实施“国Ⅳ”排放标准，摩托车实施“国Ⅲ”排

放标准，对不符合相应标准的汽车和摩托车，不予办理登记手续。

积极鼓励和扶持使用电动、混合动力等清洁能源汽车，并逐步把

出租车和公交车全部改为清洁能源车辆，推动无污染、低污染机

动车的使用。推进政府公务车绿色采购制度，把节能、环保作为

公务车采购的重要参考指标。 

2、强化在用车污染治理，加快更新淘汰“黄标车”等高排

放车辆。 

珠三角地区全面推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制度，规范机动车

环保标志发放和管理工作。有条件的城市要尽快公布并实施本市

车辆限行方案，对没有标志或持有特定环保标志的机动车，采取

限制行驶区域、限制行驶时间或限制行驶车型等交通管制措施，

逐步淘汰高排放车辆。 

2010 年 5 月 31 日前，落实财政部等国家十部委《关于印发

〈汽车以旧换新实施办法〉的通知》（财建〔2009〕333 号），采

用经济补偿或激励措施提前报废老旧汽车及“黄标车”。有条件地

区可提高补贴标准、加快报废进度。 

2010 年 6 月 30 日前，珠三角地区所有城市完成轻型汽油车

稳态工况法（ASM）或简易瞬态工况法（VMAS）、轻型柴油车

和重型柴油车加载减速试验—不透光烟度法（LUGDOWN）检测

线建设。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道路抽检和停放地抽检，重点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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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柴油车尾气监管。有条件的地区可开展遥测法抽检。 

3、提高车用燃油质量。 

在全面推广使用“粤Ⅲ”车用成品油基础上，2010 年珠三角

地区逐步供应“粤 IV”车用成品油，降低机动车排气污染。 

4、全面实施油气回收治理工程。 

珠三角地区各市要尽快制定限期治理计划，全面实施加油

站、油罐车和储油库的油气回收治理。2010 年 9 月 30 日前，各

市必须完成所有加油站、油罐车和储油库的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及

验收，减少油气污染。 

5、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网络体系 。 

2010 年 6 月 30 日前，珠三角地区各地级以上市建成机动车

排气监督管理信息网络体系，并将数据及时集中传输至省机动车

排气检测数据管理中心，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互享。 

6、大力发展绿色公共交通。 

采取优化公交线网布局、科学安排车次、提高服务质量、提

高公交车辆质量等措施，给公众提供方便、快捷、舒适的公交出

行环境。鼓励各地开展公交改革，逐步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公交车

辆，实施优惠的票价制度，倡导公众出行优先选择公交系统。适

当提高中心城区的停车费，鼓励市民在市区内换乘公共交通。建

立快速公交和轨道交通，改善非机动车交通条件，鼓励公众更多

地采取绿色出行的方式。 

珠三角地区各市机动车污染控制项目见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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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典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控制，认真应对

复合型大气污染。 

1、加强对石化、化工及相关产品制造企业的全过程控制。 

2010 年 6 月 30 前，珠三角地区各市制定石油化工企业及涂

料、油墨、胶粘剂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生产企业重点监管

名录；对重点名录中的企业强制推行清洁生产审核；强制采取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削减措施，严控工艺过程中逃逸性有机气体

的排放。 

珠三角地区新建涂料、有机溶剂等工业生产项目推行低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生产技术，鼓励生产水性、低毒或低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排放的产品。鼓励涂料、油墨、胶粘剂生产企业实施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逐步淘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高的油漆、

涂料产品。 

2、加强对有机溶剂使用类企业的排放管制。 

2010 年 6 月 30 日前，珠三角地区各市完成区域内典型有机

溶剂使用企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现状调查，建立重点管理企

业名录，并对纳入名录的企业实施有机溶剂使用及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污染控制登记报告制度。2012 年底前，纳入名录企业使用的

溶剂必须符合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鼓励珠三角地区工业企业使用水性、低毒或低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排放的有机溶剂。加大区域内印刷、皮革制鞋、人造板制造、

家具制造、汽车制造涂装和汽车维修、电子产品制造、玩具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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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印染等行业的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力度。2010 年底前，广州、

深圳、佛山、东莞等重点城市应建成首批典型行业有机废气治理

示范项目。 

3、加强对商用及家用溶剂产品的限值管理。 

在珠三角地区干洗行业全面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溶剂，新建和改、扩建必须采用具有净化回收干洗溶剂功能的全

封闭式干洗机，不再新增开启式干洗机。已经投入使用的开启式

干洗机在 2010 年底前必须增加压缩机制冷回收系统，强制回收干

洗溶剂。 

研究制定和实施区域内指定类别的建筑涂料、民用干洗剂、

家用清洁用品及个人护理产品销售准入制度，实施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含量限值管理。 

研究并逐步推行含挥发性有机物产品卷标制度。2010 年底

前，制定鼓励市民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的宣传教育计划，

倡导消费低挥发性有机物产品。 

珠三角地区各市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污染控制项

目见附表 12。 

（六）加强饮食服务业污染治理。 

2010 年 5 月 31 日前，珠三角地区各市完成集中式饮食服务

业区划。新建饮食服务经营场所，必须使用管道煤气、天然气、

电等清洁能源，对不符合布局规划的饮食服务业建设项目，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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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30 日前，珠三角地区各市按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饮食服务业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已建的饮食服务经营场所应按各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的阶段整治要求限期改用清洁能源，未安装

油烟治理设施的饮食服务业户安装油烟治理设施，建立油烟治理

设施运行管理机制并实施有效监管。 

珠三角地区各市饮食服务业污染控制项目见附表 13。 

（七）加强城市扬尘污染的全过程控制。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珠三角地区所有城市开展扬尘污染控制

区的创建工作，2012 年底前，各市扬尘污染控制区应达到建成区

面积的 80%以上，扬尘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建立健全余泥渣土清运及综合利用管理机制，落实施工工地

围蔽，做到“六个 100%”，即施工现场 100%围挡，工地砂土 100%

覆盖，工地路面 100%硬化，拆除工程 100%洒水，出工地运输车

辆 100%冲净车轮车身且密闭无洒漏，暂不开发的场地 100%绿化。 

加强市区内裸露土地的绿化或铺装，落实路面保洁、洒水防

尘制度，减少道路扬尘污染。 

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大力推广立体绿化、屋顶绿化、广

场绿化、停车场绿化、墙面和桥体等垂直绿化方式等，减轻大气

污染，提高城市生态功能。 

珠三角地区各城市扬尘污染防治项目见附表 14。 

（八）控制其它大气污染源，努力削减各类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1、加强非道路移动源（船舶、建筑、园林及农用机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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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污染控制。推广低硫柴油使用，尽快制定相关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加快淘汰高污染物排放的船舶和机械。 

2、加强对废物和生物质焚烧的污染控制。禁止将废弃沥青、

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及其他焚烧后能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

臭气体的物质作为燃料使用；禁止焚烧秸杆，推广秸杆还田；禁

止在人口集中区、各级自然保护区和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他人文遗

址、林地、草场、油库、粮库、通讯设施等周边地区露天焚烧树

叶、枯草等物质；禁止在机场、交通干线、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和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焚烧树叶、枯草等物质。 

3、针对化肥使用中氨的排放、燃煤的汞排放以及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的控制，研究和制定有关排放控制标准及技术规范。 

4、按照国家要求，加快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切实履行国

际公约。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开展对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与有关政策的研究，开展低碳经济发展区建设试点，积极推进我

省低碳经济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完善地方法规、标准体系。 

全面贯彻落实《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开

展《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立法及其配套规章、

制度和标准制定等工作，修订《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法规体系建设。 

率先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全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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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反映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抓紧颁布广东省工业锅炉、水

泥、陶瓷、玻璃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制性地方标准，加快制

定石化、化工、涂料、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涂料、有机溶

剂使用典型行业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控制强制性地方标准。 

（二）健全管理体制。 

1、建立区域环境管理协调机制。 

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新型区域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 

2、建立考核评估机制。 

建立本行动计划评估考核机制，细化年度考核指标，制定相

关奖惩办法，并严格考核落实。对按时、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的地

方、企业给予表彰奖励；对逾期没有完成治理或整改任务的地方

和企业，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 

3、建立区域环境管理信息公开机制。 

建立污染源的动态源清单及数据库。建立珠三角地区各市之

间的环境数据的交流机制。加强对信息处理和信息网络的能力建

设，建立经常性的环境信息公开和披露制度。 

（三）强化环境监管。 

1、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 

加强各市、县（区）两级联动的环境执法监督能力建设，提

高环境执法监管水平。完善环境应急体系和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建

设，提高环境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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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区域大气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优化完善区域大气环境监测网络。增加珠三角地区大气环境

监控网的监测点位，增加污染物监测指标，加强对光化学烟雾、

酸雨、灰霾现象的监测和研究。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重

点城市交通主干道路边建立空气质量监测子站，纳入全省空气监

控网。增设大亚湾、茂湛、广州、崖门口和汕潮揭五大石化基地

空气污染自动监控站点，对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进行连续或在线

监测。 

完善酸雨监测网络。在酸雨污染区和背景地区（如流溪河）

设立常规监测站点，珠三角地区各区（县）均要对酸雨开展长期

观测。 

建立珠三角地区大气环境预警体系。根据区域内污染态势，

分阶段建立大气污染预警模型，以预警指数的形式发布城市空气

污染状况。建立统一协调的预警信息传播通道，保证预警信息的

实时有效发布。 

3、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加大环境违法行为查

处力度。 

推进重点大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促进主要污染物总

量控制。所有燃煤、燃油电厂和锅炉容量在 20 蒸吨/小时以上的

企业要建设在线监测装置。2010 年底前，珠三角地区燃煤燃油电

厂必须全部建成在线监测装置；2011 年 12 月 31 日，锅炉容量在

65 蒸吨/小时以上的企业建设完成在线监测设备，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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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锅炉容量在 20 蒸吨/小时以上的企业建设完成在线监测设

备。所有在线监测装置要与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建立动

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重点污染源排放数据的网络化、自动化。 

加大重点污染源日常监督执法力度。确保已建成脱硫及其他

废气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进一步强化重点污染源监管，加大日

常监督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挂牌督办”制度，强化督办效果，

在加强对重点污染源整治监管的同时，对区域、行业的重点、热

点及难点环境问题实施“挂牌督办”；对不达标的工业企业下达整

改通知，全过程跟踪整改项目的实施情况；对超标排放、污染扰

民严重的企业，经限期治理仍不达标的，坚决依法予以关停。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确保所有企业废气治理达标率达 95%以上。 

（四）创新环境经济政策。 

1、建立重点行业环境经济激励政策。 

鼓励珠三角地区燃油电厂实施油改气工程，通过实施经济政

策，支持气电优先上网；研究燃煤燃油电厂脱硝补助政策，促进

电厂建设脱硝工程；研究相关经济政策鼓励已建火电厂提前达标

或执行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研究实施工业锅炉淘汰及烟气脱硫

设施建设的经济补助制度及机动车淘汰补助制度；研究制定实施

废气污染物差别排污费政策和排污权价格政策。 

完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研究建立污染物排放指标

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选择区域内的重点行业，率先开展主要污

染因子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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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绿色信贷制度。 

加强环保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环保部门每年对重点

企业进行环保信用评级，并将评级结果通报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

机构，实现信息共享，推行绿色信贷，促进污染减排。 

建立支持污染减排的信贷投向分类机制，实施有差别的信贷

政策。对按时完成减排任务和减排成效显著的企业和建设项目，

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前提下，简化贷款审批手续，优先给予信贷支

持，在贷款规模、期限和利率的安排上给予适当优惠。对污染严

重的企业和项目，金融机构将限制对其授信，并将企业信用评级

结果作为授信审查条件之一。 

3、建立珠三角地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省和各地级以上市统筹安排资金共同建立珠三角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重点加强对大气污染整治，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环保

法规、规章、政策、标准的制定，环保科学研究等项目的补助。 

4、创新投入机制，提高资金筹措水平。 

在政府投资为主导基础上，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等

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切实增强大气污染

治理的资金投入保障。 

（五）强化科技支撑。 

1、加强科学研究。 

针对改善珠三角地区空气质量决策和计划制定实施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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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积极支持和鼓励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提升

我省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基础研究能力水平。在对重点源实施在线

监测的基础上，建立多污染物的动态污染源清单和数据库，根据

各地不同的大气污染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大气污染控制方案；研

究和建立专家、政府和公众认可的综合科学决策数值模拟模型、

区域生态系统的临界负荷即源与受体的响应关系，利用模型判定

污染物的主控因子和产生机理，同时对可能的污染事件进行预警

预报。 

2、加快技术进步。 

通过自主研发和对外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发展脱硫、脱硝、

除尘等相关技术产业，大力支持环保企业建设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废气处置和利用的产品、设备，大力提

高生产技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水平。 

3、加强交流培训。 

努力整合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人才与队伍，加强人才交流

与人员培训，培养复合型大气环境管理人才，切实提高科研人员、

管理人员的科学素质和管理协调能力，逐渐形成具有广东特色的

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咨询团队、技术研发团队和环境管

理团队。 

（六）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1、开展宣传教育。 

倡导公众从身边事做起，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倡导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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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保实践活动，逐步形成绿色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加强学校环

境教育，积极推动“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工作，建设一批

各具特色的环境教育基地和国家级优美乡镇、生态示范镇（村、

园、区），普及环保知识，推广环境文化；依托各新闻媒体，引导

环保志愿者和环保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

宣传教育活动；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和社会舆论监督，形成全社会

重视大气环境保护、参与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 

2、建立公众参与平台。 

建立健全重大区域开发活动、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听证制度，

安排一定比例的公众代表，特别是项目或政策影响范围之内的公

众代表参与听证和协商；明确专门机构，征求、收集公众对环境

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加大环境政务信息公开力度，为公众参与提

供信息支持，指导企业对公众公开环境信息；强化环境教育，普

及环境知识，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特别是识别和判断环境问题

的能力，使公众的参与更有建设性和针对性。 

本《行动计划》以三年为一周期，持续滚动实施。第一轮实

施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主要任务要求

及重点项目详见附表 1 至附表 16。 

 

附表：1．省直有关主管部门及珠三角各市政府任务要求 

2．珠江三角洲关停小火电机组项目表 

3．珠江三角洲现役火电厂继续推进脱硫工程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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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珠江三角洲燃煤电厂降氮脱硝项目表 

5．珠江三角洲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表 

6．珠江三角洲各市工业锅炉大气污染治理项目任务表 

7．珠江三角洲各市重点工业锅炉（65 蒸吨/小时及以

上）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表 

8．珠江三角洲淘汰水泥落后产能计划指标表 

9．珠江三角洲各市淘汰关闭水泥企业名单表 

10．珠江三角洲陶瓷、平板玻璃行业污染整治要求表 

11．珠江三角洲各市机动车污染控制项目表 

12．珠江三角洲各市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

污染控制项目表 

13．珠江三角洲各市饮食服务业污染控制项目表 

14．珠江三角洲城市扬尘污染防治项目表 

15．珠江三角洲大气环境监测预警项目表 

16．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科技支撑保障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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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有关主管部门及珠三角各市人民政府任务要求 

部门 任   务   要   求 

省环境保护厅 对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统一发布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信息。 

省发展改革委 
负责制订珠三角地区能源发展规划和火电厂脱硫、脱硝计划并组织实施。结合能

源发展规划推广清洁能源，结合交通发展规划发展绿色交通。 

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 
负责制订重点行业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重污染行

业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降耗及清洁生产工作。 

省公安厅 
严格车辆管理，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按照《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

例》的要求，会同环保部门做好机动车排气污染的路检工作，加强对在用车超标

排放的管理。 

省财政厅 
安排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研究促进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政策，协助有关部

门制定火电厂脱硝及工业锅炉淘汰、老旧汽车淘汰等经济补偿政策；建立珠三角

地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省法制办 
对需立法的问题，加强组织和指导，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调研、论证、起草和协

调工作，为计划顺利实施提供地方法规规章等依据；依法加强环保执法监督工作，

协助有关部门贯彻实施计划所涉及法律法规中出现争议和矛盾。 

省质监局 做好计划相关环保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省物价局 
根据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的要求和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排污单位的承受能力，负

责制定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价格和收费制度。 

省气象局 
负责对影响珠三角区域大气污染物输送、扩散和变化的现状天气气候条件的评估

以及对未来天气气候条件变化的研究；开展区域灰霾天气观测、预测、预警和研

究，并实现部门间大气环境相关信息数据共享。 

电力监管机构 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要求，对电力行业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渔业、海事等

主管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船舶大气污染实施监督管理。 

珠三角各市人

民政府 

组织各市环保、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化、建设、交通、规划、质监、市政、

环卫、国土资源、工商、卫生、农业、海洋、税务、气象、公安、城管等主管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落实计划各项任务，加强对区域内大气污染实施监督管

理。 

附表 1 

http://www.gdepi.com.cn/editor.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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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关停小火电机组项目表 

序

号 
电厂名称 城市 

关停容量

（万 kw） 

关停机组构成 

（万 kw×台） 

督导 

单位 

1 黄埔电厂 5～6 号机 

广州 

(10 家) 

60 30×2 

省发展

改革委 

2 明珠柴油机发电厂 3.81 0.949×2+0.959×2 

3 西村柴油机发电厂 4.08 0.816×5 

4 增城荔城电厂 2.47 0.71×2+1.05 

5 广保电厂 4.75 0.95×5 

6 西环电力有限公司 2.5 2.5×1 

7 恒运 B 发电厂 15 5×3 

8 南沙电厂 11.56 1.051×11 

9 永大集团公司电厂 5.5 1.5×2+2.5 

10 黄埔南岗电站 0.5 1×0.5 

11 珠海机场发电厂 

珠海 

(4 家) 

2.24 1.12×2 

12 珠海矿山发电厂 5.6 1.12×5 

13 斗门柴油发电厂 3.87 0.968×4 

14 洪湾柴油机电厂 11.19 1.243×9 

15 惠阳电厂 惠州(1 家) 9.59 0.96×4+0.956×6 

16 西江发电厂 江门(1 家) 5 5×1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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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电厂名称 城市 

关停容量

（万 kw） 

关停机组构成 

（万 kw×台） 

督导 

单位 

17 高要金利电厂公司 肇庆(1 家) 2.5 1.25×2 

 合计  150.16  

附表 3 

珠江三角洲现役火电厂继续推进脱硫工程项目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装机容量

(万 kw) 
机组类型 治理措施 督导单位 

1 南山热电厂 

深圳(4 家) 

72.20 燃油 

油改气或

烟气脱硫 

省发展改

革委、省经

济和信息

化委 

2 深圳福华德大鹏电厂 54.82 燃油 

3 宝昌电力有限公司 39.51 燃油 

4 平湖电厂(钰湖) 32.87 燃油 

5 珠海深能洪湾电力公司Ⅱ 珠海(1 家) 36 燃油 

6 佛山市福能发电有限公司 佛山(1 家) 36 燃油 

7 粤新热电联供有限公司 江门(1 家) 6 燃煤 
烟气脱硫 

烟气脱硫 

8 虎门电厂 
东莞(2 家) 

29.8 燃油 
油改气或

烟气脱硫 

 

9 天明电厂 12 燃油 

10 深南电（中山）电力公司 
中山(2 家) 

36 燃油 

11 中山永安电力有限公司 18 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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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装机容量

(万 kw) 
机组类型 治理措施 督导单位 

12 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公司 惠州(1 家) 36 燃油 

 合计  409.2    

 

 

 

珠江三角洲燃煤电厂降氮脱硝工程项目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机组情况 
(数量×装
机容量) 

总装机

容量 
(万 kw) 

采取措施 督导 
单位 

1 珠江发电厂 1～4 号机组 

广州 
(9 家) 

4×30 120 烟气脱硝 

省 发 展

改革委、

省 环 境

保护厅 

2 恒运Ｃ发电厂 2×21 42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3 恒运 D 发电厂 8 号机组 30 30 烟气脱硝 

4 恒运发电厂 9 号机组 30 30 烟气脱硝 

5 瑞明电厂２号机 12.5 12.5 烟气脱硝 

6 瑞明发电厂(1 号机) 12.5 12.5 烟气脱硝 

7 旺隆热电厂 2×10 20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8 广州梅山热电厂 5 5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9 
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6 号机组） 
2×30 60 烟气脱硝 

10 妈湾发电厂 1-6 号机组 
深圳 
(1 家) 

6×30 180 烟气脱硝 

11 珠海电厂 1-2 号机组 
珠海 
(2 家) 

2×70 132 烟气脱硝 

12 
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

（3~4 号机组） 
2×60 120 烟气脱硝 

13 南海发电一厂 佛山 
(2 家) 

2×20 40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14 南海江南发电厂有限公司 4×2.5+5 15 烟气脱硝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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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机组情况 
(数量×装
机容量) 

总装机

容量 
(万 kw) 

采取措施 督导 
单位 

15 国华粤电台山电厂 

江门 
(4 家) 

4×60 240 烟气脱硝 

16 新会双水发电 B 厂 2×15 30 烟气脱硝 

17 粤新热电联供有限公司  6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18 江门北街电厂  4.3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19 沙角 A 电厂 1～3 号机 

东莞(6
家) 

3×20 60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20 沙角 A 电厂 4、5 号机 2×30 60 烟气脱硝 

21 沙角 B 电厂 2×35 70 烟气脱硝 

22 沙角Ｃ电厂 3×66 198 烟气脱硝 

23 东莞科伟环保电力公司  3.6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24 东莞中科环保电力公司  3 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合计 24 家  1493.9   

 

 

珠江三角洲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表 

锅炉类别 

二氧化硫

排放浓度

(mg/m3) 

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

(mg/m3) 

烟尘排放

浓度

(mg/m3)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

度，级) 

执行时间 

燃煤 

锅炉 

≥10t/h 锅炉 300 200 80 1.0 2012.12.31 

其它容量锅炉 400 300 
120 

80a 
1.0 2012.12.31 

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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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锅炉 300 300 50 1.0 2012.12.31 

注：a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锅炉执行该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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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珠江三角洲各市工业锅炉大气污染治理项目任务表（初步统计数据） 

序号 城市 燃料类型 
4t/h 及以下锅炉 4～10t/h 锅炉 10t/h 及以上锅炉 

督导

单位 企业(个)/ 
锅炉数(台) 

总容量 
(t/h) 

整治要求 
企业(个)/ 
锅炉数(台) 

总容量 
(t/h) 

整治要求 
企业(个)/ 
锅炉数(台) 

总容量 
(t/h) 

整治要求 

1 广州 

燃煤 230/262 493 

燃煤锅炉

予以全部

淘汰；其

他锅炉的

废气排放

要求达到

强制性地

方标准，

否则依法

予以淘汰

关闭。 

61/92 412 

锅炉废气排

放要求限期

达到强制性

地方标准，否

则依法予以

淘汰关闭。在

强制性地方

标准出台前，

各地对锅炉

废气排放的

治理可参考

附表 5 的要

求。 

109/252 5693 

锅炉废气排

放要求限期

达到强制性

地方标准，

否则依法予

以 淘 汰 关

闭。在强制

性地方标准

出台前，各

地对锅炉废

气排放的治

理可参考附

表 5的要求。 

省 质

监局、

省 环

境 保

护厅 

燃重油 74/90 185 36/71 253 47/144 1218 

燃木柴等 36/39 56 4/5 29 7/17 135 

小计 340/391 734 101/168 694 163/413 7046 

2 深圳 

燃煤 247/270 494 38/49 256 26/40 320 

燃重油 940/1204 930 95/205 606 66/253 1231 

燃木柴等 221/492 445 19/27 116 7/19 187 

小计 1408/1723 1870 152/281 978 99/312 1737 

3 佛山 

燃煤 591/644 1107 134/209 865 166/422 4694 

燃重油 745/851 926 66/124 407 41/102 646 

燃木柴等 163/196 441 0/0 0 0/0 0 

小计 1499/1691 2474 200/333 1272 207/524 5341 

4 东莞 

燃煤 1106/1124 2573 233/286 1489 218/358 7692 

燃重油 759/856 1293 132/209 805 43/223 5640 

燃木柴等 16/18 16 5/5 29 6/7 112 

小计 1881/1998 3882 370/500 2323 267/588 13444 

5 中山 
燃煤 464/494 665 73/97 476 121/290 2911 

燃重油 175/191 360 49/71 306 22/85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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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木柴等 63/68 50 1/1 6 5/6 151 

小计 702/753 1074 123/169 788 148/381 3527 

序号 城市 燃料类型 
4t/h 及以下锅炉 4～10t/h 锅炉 10t/h 及以上锅炉 

督导

单位 企业(个)/ 
锅炉数(台) 

总容量 
(t/h) 

整治要求 
企业(个)/ 
锅炉数(台) 

总容量 
(t/h) 

整治要求 
企业(个)/ 
锅炉数(台) 

总容量 
(t/h) 

整治要求 

6 珠海 

燃煤 24/24 43 

燃煤锅炉

予以全部

淘汰；其

他锅炉的

废气排放

要求达到

强制性地

方标准，

否则依法

予以淘汰

关闭。 

12/14 76 

锅炉废气排

放要求限期

达到强制性

地方标准，否

则依法予以

淘汰关闭。在

强制性地方

标准出台前，

各地对锅炉

废气排放的

治理可参考

附表 5 的要

求。 

12/21 474 

锅炉废气排

放要求限期

达到强制性

地方标准，

否则依法予

以 淘 汰 关

闭。在强制

性地方标准

出台前，各

地对锅炉废

气排放的治

理可参考附

表 5的要求。 

省 质

监局、

省 环

境 保

护厅 

燃重油 109/87 164 26/48 175 21/62 602 

燃木柴等 77/84 57 0/0 0 1/2 12 

小计 210/195 264 38/62 251 34/85 1087 

7 惠州 

燃煤 444/452 861 67/94 443 82/150 1378 

燃重油 235/261 296 26/43 169 8/14 101 

燃木柴等 80/84 107 1/1 6 1/1 10 

小计 759/797 1264 94/138 618 91/165 1489 

8 江门 

燃煤 655/679 943 87/130 545 128/244 2945 

燃重油 197/215 277 33/55 213 17/42 356 

燃木柴等 69/70 72 1/2 6 3/3 75 

小计 921/964 1291 121/187 764 148/289 3375 

9 肇庆 

燃煤 55/62 69 9/16 61 37/96 1045 

燃重油 6/12 14 7/12 45 4/10 94 

燃木柴等 69/96 57 2/2 11 3/3 95 

小计 130/170 140 18/30 117 44/109 1234 

合计 

燃煤 3816/4011 7246  714/987 4623  899/1873 27151   

燃重油 3240/3767 4446  470/838 2980  269/935 10353   

燃木柴等 794/904 1300  33/43 202  33/58 776   

小计 7850/8682 12993  1217/1868 7805  1201/2866 3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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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珠江三角洲各市重点工业锅炉（65 蒸吨/小时及以上）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表 

地市 序
号 使用单位名称 燃料 

种类 
额定出
力（t/h） 

整治 
要求 地市 序

号 使用单位名称 燃料 
种类 

额定出
力（t/h） 

整治要
求 

东莞市 
(27 台) 

1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煤 75 

锅炉废
气排放
要求限
期内达
到强制
性地方
标准，
否则依
法予以
淘汰关
闭。在
强制性
地方标
准出台
前，各
地对锅
炉废气
排放的
治理可
参考附
表 5 的
要求。 

肇庆市 
（1 台） 41 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工

程基地 烟煤 90 

锅 炉 废
气 排 放
要 求 限
期 内 达
到 强 制
性 地 方
标准，否
则 依 法
予 以 淘
汰关闭。
在 强 制
性 地 方
标 准 出
台前，各
地 对 锅
炉 废 气
排 放 的
治 理 可
参 考 附
表5的要
求。 

2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煤 75 

中山市 
（6 台） 

42 中山市正业中糖实业有限公司 烟煤 65 
3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煤 75 

4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煤 75 43 中山市正业中糖实业有限公司 烟煤 75 

5 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 燃煤 680 44 中山联合鸿兴造纸有限公司 烟煤 75 

6 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 燃煤 150 45 民森(中山)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烟煤 75 

7 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 燃煤 150 46 中山联合鸿兴造纸有限公司 烟煤 75 

8 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 燃煤 65 
珠海市 
（3 台） 

47 珠海市益力集团有限公司 无烟煤 75 

9 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 燃煤 65 48 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无烟煤 75 

10 东莞市鸿业造纸有限公司 无烟煤 65 49 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无烟煤 75 

11 东莞市中联纸业有限公司 无烟煤 90 

广州市 
(31 台） 

50 广州市华侨糖厂 原煤 65 

12 东莞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烟煤 65 51 广州市华侨糖厂 原煤 65 

13 东莞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烟煤 65 52 广东南方制碱有限公司 原煤 65 

14 东莞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烟煤 65 53 广东南方制碱有限公司 原煤 65 

15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烟煤 130 54 广东南方制碱有限公司 原煤 65 

16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烟煤 130 55 广州威达高实业有限公司 原煤 65 

17 东莞市潢涌银洲纸业有限公司 烟煤 75 56 广州威达高实业有限公司 原煤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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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东莞市潢涌银洲纸业有限公司 烟煤 75 57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煤 71 

19 东莞市振兴造纸有限公司 烟煤 75 58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煤 71 

20 东莞市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烟煤 240 59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煤 71 

地市 序
号 使用单位名称 燃料 

种类 
额定出
力（t/h） 

整治 
要求 地市 序

号 使用单位名称 燃料 
种类 

额定出
力（t/h） 

整治要
求 

东莞市 
(27 台) 

21 

东莞市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烟煤 240 

锅炉废
气排放
要求限
期内达
到强制
性地方
标准，
否则依
法予以
淘汰关
闭。在
强制性
地方标
准出台
前，各
地对锅
炉废气
排放的
治理可
参考附
表 5 的
要求。 

广州市 
(31 台） 

60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原煤 75 

锅 炉 废
气 排 放
要 求 限
期 内 达
到 强 制
性 地 方
标准，否
则 依 法
予 以 淘
汰关闭。
在 强 制
性 地 方
标 准 出
台前，各
地 对 锅
炉 废 气
排 放 的
治 理 可
参 考 附
表5的要
求。 

22 烟煤 90 61 原煤 75 

23 烟煤 90 62 番禺潭州振裕纺织染印有限公司 原煤 75 

24 烟煤 90 63 

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原煤 75 

25 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司 烟煤 90 64 原煤 75 

26 东莞理文造纸厂有限公司 烟煤 170 65 原煤 75 

27 东莞海龙纸业有限公司 烟煤 280 66 原煤 75 

佛山市 
（7 台） 

28 佛山海天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无烟煤 75 67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原煤 85 

29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无烟煤 75 68 建滔（番禺南沙）石化有限公司 煤炭 93 

30 无烟煤 75 69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原煤 142 

31 佛山市南海佳顺木业有限公司 无烟煤 75 70 

正凌精密工业（广东）有限公司 

柴油 179 

32 

广东顺德糖厂有限公司 

烟煤 65 71 柴油 179 

33 烟煤 65 72 柴油 179 

34 烟煤 130 73 

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原煤 220 

惠州市 
（2 台） 

35 
惠州忠信化工有限公司 

烟煤 75 74 原煤 220 

36 烟煤 75 75 原煤 220 

江门市 
（4 台） 

37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无烟煤 65 76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原煤 220 

38 无烟煤 130 77 原煤 220 

39 江门市新会区冠华针织厂有限 烟煤 75 78 原煤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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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公司（罗坑镇） 烟煤 75 79 原煤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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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珠江三角洲各市淘汰水泥落后产能计划指标表 

地市名称 惠州市 江门市 合计 

计划淘汰落后产能指标（万吨） 432 915.4 1347.4 

备注：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珠海市、东莞市、中山市、肇庆市目前已没有水泥落后产能。 
 

附表 9     珠江三角洲各市淘汰关闭水泥企业名单表 

序
号 所属地区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 

工艺名称 
淘汰产能 
(万吨/年) 督导部门 

1 

惠州 
(25 家，
442.0 万
吨) 

惠阳水泥厂 立窑 6 

省发展改革

委、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 

2 龙门县平陵水泥二厂 立窑 6 

3 惠州市惠阳区新白云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10 

4 博罗县华进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10 

5 博罗县东江水泥二厂 立窑 10 

6 广东省南方水泥厂 立窑 10 

7 惠州市利山水泥厂 立窑 10 

8 龙门县平陵镇东平水泥厂 立窑 10 

9 广东省龙门县云龙水泥厂 立窑 10 

10 广州市水电局水泥厂 立窑 10 

11 惠州市新金钢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10 

12 惠州市水泥厂有限公司 立窑 15 

13 龙门县平陵水泥一厂 立窑 19 

14 惠州市惠珠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20 

15 博罗县东骏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20 

16 广东省双龙水泥厂 立窑 20 

17 粤粮集团金龙水泥厂 立窑 20 

18 龙门县龙江水泥厂 立窑 20 

19 惠东县水泥一厂（富力水泥厂） 立窑 26 

20 惠州市吉利水泥厂 立窑 30 

21 惠东县水泥二厂 立窑 40 

22 博罗县洲际建材有限公司(博罗县罗浮
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立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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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惠州市惠阳双新水泥有限公司立窑生
产线 立窑 20 

24 博罗固力水泥有限公司立窑生产线 立窑 30 

25 龙门县惠发水泥厂 立窑 10 
序
号 所属地区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 

工艺名称 
淘汰产能 
(万吨/年) 督导部门 

26 

江门 
（48 家，
915.4 万
吨） 
 

深井水泥厂 立窑 7 

省发展改革

委、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 

27 台山市盛丰建材有限公司阳岭分公司 立窑 8.8 

28 开平市宏达水泥厂 立窑 8.8 

29 恩平市华英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8.8 

30 恩平市源利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8.8 

31 恩平市建桥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8.8 

32 恩平市诚辉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8.8 

33 恩平市恩洲水泥厂一线 立窑 8.8 

34 恩平市骏昌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8.8 

35 恩平市恩庭建材有限公司二区 立窑 8.8 

36 台山市德润水泥建材有限公司山朗车间 立窑 9 

37 江门市新昌水泥厂 立窑 10 

38 江门市新桥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10 

39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水泥厂 立窑 10 

40 鹤山市大雁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15 

41 新会区罗坑羊红水泥厂立窑生产线 立窑 17.6 

42 恩平市雄鹰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43 恩平市乾隆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44 恩平市银城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45 恩平市天王星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17.6 

46 恩平市田野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17.6 

47 恩平市天南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48 恩平市恒利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17.6 

49 恩平市金龙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50 恩平市银鹰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17.6 

51 恩平市镇海湾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17.6 

52 恩平市恒力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17.6 

53 恩平市恩庭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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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恩平市金宝塔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17.6 

55 恩平市新第二水泥厂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17.6 

56 恩平市沙湖金石塔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序
号 所属地区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 

工艺名称 
淘汰产能 
(万吨/年) 督导部门 

57 

 

恩平市金沙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17.6 

省发展改革

委、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 

58 恩平市牛江摩天桥水泥厂 立窑 17.6 

59 恩平市牛江中南(五羊)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17.6 

60 恩平市嘉辉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61 恩平市粤海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17.6 

62 恩平市恩庭建材有限公司二区 立窑 17.6 

63 台山市深井镇金源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20 

64 恩平市金刚石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26.4 

65 开平市广鸿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27.6 

66 台山市德润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28 

67 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水泥厂 立窑 30 

68 开平耀旋实业有限公司 立窑 30 

69 台山市坚力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32 

70 台山市盛丰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40 

71 开平市诚辉建材有限公司 立窑 40 

72 恩平市熊猫水泥有限公司 立窑 44 

73 开平市牛二建材有限公司(赤水水泥二
厂) 立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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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珠江三角洲陶瓷、平板玻璃行业污染整治要求表 

所属行业 整   治   措   施 完成时间 督导单位 

陶瓷行业 

不再审批新建（包括扩建）一般性陶瓷生产企业，也

不鼓励陶瓷企业在珠三角区域内搬迁转移。 
2010.1.1 

各市人民政

府 

所有陶瓷生产企业全部安装高效除尘设备和脱硫设

施，以水煤浆为燃料的陶瓷企业喷雾干燥塔的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分别不超过 50 

mg/Nm3、300 mg/Nm3、240mg/Nm3，窑炉的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分别不超过 50 

mg/Nm3、300 mg/Nm3、550mg/Nm3；以油、气为燃

料的陶瓷企业喷雾干燥塔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分别不超过 30 mg/Nm3、100 

mg/Nm3、240mg/Nm3，窑炉的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分别不超过 30 mg/Nm3、100 

mg/Nm3、200mg/Nm3。 

2010.12.31 
各市人民政

府 

关停所有经限期治理后安全生产、环保等不达标的陶

瓷生产企业。 
2010.12.31 

各市人民政

府 

平板玻璃行

业 

不再审批新建平板玻璃生产线（特殊品种的优质浮法

玻璃生产线除外），并逐步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改

造和升级。 

2010.1.1 
各市人民政

府 

淘汰六机以下垂直引上工业平板玻璃生产线和日熔

量在 100 吨以下的平拉工艺（含格法）平板玻璃生产

线。 

2010.9.30 
各市人民政

府 

所有平板玻璃生产企业全部安装高效除尘设备和脱

硫设施，平板玻璃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可以达

到颗粒物≤50 mg/Nm3,二氧化硫≤500 mg/Nm3(以天然

气为燃料的≤300 mg/Nm3)，氮氧化物≤700 mg/Nm3。 

2010.12.31 
各市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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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或关闭所有经限期治理后安全生产、环保等不达

标的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2010.12.31 

各市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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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珠江三角洲各市机动车污染控制项目表 

项目 适用城市 
污染控制要求 

督导单位 
任     务 完成时间 

油气回收 

广州 553 座加油站/19 个油库/466 辆油罐车 

2010 年 9 月 30 日 

各市人民政府、中石油、中石化 

深圳 242 座加油站/7 个油库/150 辆油罐车 

珠海 119 座加油站/16 个油库/117 辆油罐车 

佛山 396 座加油站/26 个油库/251 辆油罐车 

惠州 347 座加油站/4 个油库/60 辆油罐车 

东莞 292 座加油站/14 个油库/139/辆油罐车 

中山 120 座加油站/3 个油库/70 辆油罐车 

江门 365 座加油站/14 个油库 

肇庆 48 座加油站/4 个油库/50 辆油罐车 

新车准入标准 全部城市 汽车实施国Ⅳ排放标准，摩托车实施国Ⅲ排放标准 2011 年 1 月 1 日 

车用燃料 全部城市 供应粤 IV 车用成品油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检测线建设 全部城市 完成机动车检测线建设 2010 年 6 月 30 日 

信息网络 全部城市 建立区域机动车排气监督管理信息网络体系 201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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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珠江三角洲各市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污染控制项目表 

所在市 
重点控制

的有机溶

剂种类 

重点控制行业名称 
控制要求 

大类名称 小类名称 

广州 

油漆 
涂料 
粘胶剂 
天那水 
油墨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刨花板制造、胶合板制造 1、施行有机溶剂使用量申报与核查制度。各地方

环保部门按年度制定本地有机溶剂使用类重点管理

企业名录，对纳入重点管理名录的企业实施有机溶

剂使用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控制登记报告制

度。 

（2010.6.31） 

2、区域内各地纳入环保部门年度重点管理溶剂使

用类工业企业名录的企业其使用的溶剂必须符合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3、加大清洁生产推行和有机废气污染治理技术推

广力度，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有机气体散逸，建成首

批典型行业有机废气治理示范项目。 

（截止 2012.12.3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金属船舶制造、汽车修理 

金属制造业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书、报、刊印刷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造纸及纸制品业 纸品制造 

塑料制品业 塑料零件制造 

深圳 

油漆 
涂料 
粘胶剂 
天那水 
油墨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本册印制、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造纸及纸制品业 纸和纸板容器的制造 

家具制造业 木质家具制造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涂料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业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汽车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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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 

所在市 
重点控制

的有机溶

剂种类 

重点控制行业名称 
控制要求 

大类名称 小类名称 

珠海 

油漆 
涂料 
粘胶剂 
天那水 
油墨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其他文化用品制造 

同上。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印制电路板制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船舶修理及拆船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线电缆制造 

塑料制品业 塑料零件制造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妆品制造 

造纸及纸制品业 其他纸制品制造 

佛山 

油漆 
涂料 
粘胶剂 
天那水 
油墨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陶瓷制品制造 
园林、陈设艺术及其他陶瓷制品制造 

金属制造业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家具制造业 木质家具制造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书、报、刊印刷 
装订及其他印刷服务活动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胶合板制造 

江门 

油漆 
涂料 
粘胶剂 
天那水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胶合板制造 

金属制造业 集装箱制造 

塑料制品业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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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书、报、刊印刷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造纸及纸制品业 纸和纸板容器的制造 

所在市 
重点控制

的有机溶

剂种类 

重点控制行业名称 
控制要求 

大类名称 小类名称 

肇庆 

油漆 
涂料 
粘胶剂 
天那水 
油墨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交通管理用金属标志及设施制造 

同上。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常用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造纸及纸制品业 其他纸制品制造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皮鞋制造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书、报、刊印刷 

惠州 

粘胶剂 
天那水 
胶水 
油漆 
油墨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书、报、刊印刷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皮鞋制造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 木片加工 

涂料制造 涂料制造 

东莞 

油漆 
胶水 
粘胶剂 
涂料 
油墨 

家具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塑料制品业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鞋制造 

纺织业 棉、化纤印染精加工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皮革鞣制加工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造纸及纸制品业 纸制品制造 

中山 

天那水 
粘胶剂 
胶水 
涂料 

家具制造业 木质家具制造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玩具制造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皮鞋制造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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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及纸制品业 其他纸品制造 

金属制造业 金属结构制造 

 

附表 13                   珠江三角洲各市饮食服务业污染控制项目表 

整治对象 整治类型 整治任务要求 完成时间 督导单位 

现有 
饮食 
服务 
行业 

品种单一 
生产规模小 

炖品店、甜品店、面

包西品店、不含小炒

的粥面店等 
1. 改用清洁能源（管道燃气、液化石油气或电）。 

2010.6.30 各市人民政府 

生产规模较小 
排污量小 

快餐店、茶餐厅 
烧烤店等 

1. 改用清洁能源（管道燃气、液化石油气或电）。 
2. 安装高效（除油率 85%以上）油烟治理设备（如高效静电出油

装置）。 
3. 通过专门烟囱/烟道排放油烟和烟尘，烟囱/烟道的高度和位置

应符合相关规定。 
4. 油烟、烟尘排放需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5. 整治和查处餐饮业扰民问题。对群众投诉强烈的饮食业户整治

名单，责令其整改、搬迁或关闭。 
6. 查处和取缔无证、无照、占道和超范围餐饮经营户 

经营规模较大 
排污量大 

中式酒楼、西餐厅 
川菜馆、湘菜馆 
火锅城、酒吧等 

新建 
饮食 
服务 
行业 

全部 全部 

1.制定合理饮食服务业布局规划。 
2.新建饮食服务业功能审批。禁止在不含商业裙楼的住宅楼、未

设立配套规划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

的楼层、与周边住宅楼的距离少于 5 米的场所设置饮食服务业项目。 
3.严格新建饮食服务业项目环保审批。 

2010.5.31 各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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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管理饮食服务业营业执照核发。 
5.建立跨部门的新建项目并联审批平台。 
6.使用管道燃气、液化石油气、电等清洁能源，不得以煤、油为

燃料。 

 

附表 14                   珠江三角洲城市扬尘污染防治项目表 

整治对象 任务要求 督导单位 

建设工程施工 

1、 施工工地周围应当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在主要路段和市容景观道路及机场、码头、车站广场设置围挡，其高度不得低

于 2.5 米，在其他路段设置围挡，其高度不得低于 1.8 米。工程脚手架外侧必须使用密目式安全网进行封闭。 
2、 施工工地的地面、车行道路应当进行硬化处理，出入口应设置冲洗槽，配备冲洗设备（高压水枪）等。 
3、 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土等在 48 小时内未能清运的，应当在施工工地内设置临时堆放场，临时堆放场应当采取围挡、遮

盖等防尘措施； 
4、 工地出入口应安排专人保洁。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不得使用空气压缩机来清理车辆、

设备和物料的尘埃。 
5、 在产生大量泥浆的施工作业时，应当配备相应的泥浆池、泥浆沟，做到泥浆不外流，废浆必须采用密封式罐车外运。 
6、 在各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混凝土搅拌量每日在 30 立方米以上，应当使用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搅拌量每日在 30 立方米以下，

需要在现场搅拌的，应当进行密闭搅拌并配备相应的扬尘防治措施。 
7、 工程项目竣工后 30 日内，施工单位应当平整施工工地，并清除积土、堆物。 
8、 闲置 3 个月以上的施工工地，建设单位应当对其裸露泥地进行临时绿化或者铺装。 

各市人民政府 

房屋建设施工 

除符合上述建设工程施工一般防尘要求外，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材料、沙石、土方等易产生扬尘物质应当密闭处理。若在工地内堆放，应当采取覆盖防尘网或防尘布，配合定期喷洒

粉尘抑制剂、洒水等措施。 
2、 在建筑物、构筑物上运送散装物料、建筑垃圾和渣土的，应当采用密闭方式清运，禁止高空抛掷、扬撒。 
3、 施工时应当对工地建筑结构脚手架外侧设置密目式安全网。 

各市人民政府 

道路与管线施工 除符合上述建设工程施工一般防尘要求外，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各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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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对象 任务要求 督导单位 
1、 在挖土、装土、堆土、路面切割、破碎等作业时，应当采用洒水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2、 使用风钻挖掘地面或者清扫施工现场时，应当向地面洒水。 
3、 道路与管线施工堆土超过 48 小时的，应当采取覆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房屋拆除 

1、 气象预报风速达到 5 级以上时，应当停止房屋爆破或者拆除房屋。 
2、 拆除房屋或者进行房屋爆破，应当对被拆除或者被爆破的房屋进行洒水或者喷淋；人工拆除房屋时，实行洒水或者喷淋措

施可能导致房屋结构疏松而危及施工人员安全的除外。 
3、 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4、 建筑垃圾在 48 小时内不能完成清运的，应当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施。 

各市人民政府 

物料运输 

1、 运输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用密闭化车辆运输。不具备密闭化运输条件的，应当委托符合密闭化运

输要求的单位或个人承运。 
2、 运输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对车辆机械密闭装置的维护，确保设备正常使用，运输途中的物料不得超高超载、沿途泄漏、散

落或者飞扬。 
3、 运输砂石、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等易产生扬尘物料的车辆不符合密闭化运输要求的，城管部门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核

发相应的准运证与通行证。运输过程车辆超高、超载的，交警部门应严格查处。 

各市人民政府 

码头、堆场、露天

仓库 

1、 码头、堆场和露天仓库的地面应当进行硬化处理。 
2、 采用混凝土围墙或者天棚储库，库内配备喷淋或者其他抑尘措施。 
3、 采用密闭输送设备作业的，应当在落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并保持防尘设施的正常使用。堆场露天装卸

作业时，应当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 
4、 在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的专用场地，配备运输车辆冲洗保洁设施。运输车辆应当在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 
5、 划分料区和道路界限，及时清除散落的物料，保持道路整洁，并及时清洗。 

各市人民政府 

道路保洁 
1、 各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对城市道路、人行天桥、人行隧道进行清扫保洁，防止扬尘污染。 
2、 城市主要道路、高速公路、高架道路实行机械化洒水清扫，其他道路鼓励采取机械化洒水清扫。 
3、 采用人工方式清扫的，应当符合各市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规范。 

各市人民政府 

绿化和养护 

1、 栽植行道树，所挖树穴在 48 小时内不能栽植的，树穴和栽种土应当采取覆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行道树栽植后，应当当

天完成余土及其他物料清运，不能完成清运的，应当进行遮盖。 
2、 3000 平方米以上的成片绿化建设，在绿化用地周围设置不低于 2 米的硬质密闭围挡，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

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3、 绿化带、行道树下的裸露泥地应当栽种绿化或者进行铺装。 

各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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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对象 任务要求 督导单位 

市区内裸露泥地、

屋顶等绿化 

1、 单位范围内的裸露泥地，由所在单位绿化或铺装。居住区内裸露泥地，由业主委托物业管理企业绿化或铺装。 
2、 由市政、水务、绿化管理部门负责管理的市政道路、河道沿线、公共绿地的裸露泥地，分别由市政、水务、绿化管理部门

组织进行绿化或者铺装。 
3、 大力推广立体绿化、屋顶绿化、广场绿化、停车场绿化、墙面、桥体等垂直绿化方式等。 
 

各市人民政府 

 

附表 15                 珠江三角洲大气环境监测预警项目表 

序号 项   目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预算资金 
（万元） 

完成时间 

1 
粤港空气质量监控子站

改造 

对粤港空气质量监控网的 13 个子站进行升级改造，增加 PM2.5质量浓度分析仪、O3校准仪、多参数动

态校准仪、零空气系统 CO 分析仪（微量级）、NOx（微量级）O3分析仪、SO2分析仪、数据采集及传

输系统改造、站房环境控制及采样管路改造。 
715 2010 年 12 月 

2 
粤港监控网数据中心和

控制中心设备更新 
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和异地备份光纤网络建设。 450 2010 年 12 月 

3 区域大气监测站建设 
新建 6 个区域空气子监测站，在城市测站基础上，增加 NOy、非甲烷总烃或 VOCs、PM2.5 、PM2.5水

溶性离子、激光雷达、能见度、碳黑仪、臭氧探空等监测项目。 
1500 2010 年 12 月 

4 大气超级观测站建设 

建设一个超级观测站，加强对光化学烟雾、酸雨、灰霾现象的监测和研究。在区域站基础上，增加对

区域大气污染关键因子的测量，如过氧化氢 H2O2、气态硝酸 HNO3、VOCs、羰基化合物（OVOC）、
PM2.5化学组成在线测量、UV 辐射、J(NO2)光解常数、颗粒物粒径分布、EC/OC、PM2.5/PM10采样及化

学分析、逆温层及风廓线等。 

2870 2011 年 12 月 

5 大气敏感区监测预警 
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重点城市交通主干道路边建立空气质量监测子站，纳入全省空气监控网。

增设五大石化基地（大亚湾、茂湛、广州、崖门口和汕潮揭）空气污染自动监控站点，对挥发性有机

污染物等进行连续或在线监测。 
500 2011 年 12 月 

http://www.gdepi.com.cn/editor.htm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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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预算资金 
（万元） 

完成时间 

6 
区域大气重点污染源在

线监测预警系统 
区域内所有大气重点污染源要全面开展在线监测并成功实现联网。 1000 2010 年 12 月 

7 
应急监测、预报、预警移

动平台 
区域污染应急控制管理系统和突发性污染事件应急监测、预报、预警移动平台。  500 2010 年 12 月 

8 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平台 
具有公信力的多尺度、多污染物的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质量模拟系统，实现区域空气质量实时预报和

预警。 
550 2010 年 12 月 

9 
大气环境综合管理和辅

助决策系统平台 
建立基于环境容量的多污染物、多目标、协调控制的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决策指挥辅助平台及信息发布

系统。 
1015 2010 年 12 月 

 

附表 16                 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科技支撑保障项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预算资金 
（万元） 

计划完成时间 

1 常规工作 珠江三角洲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滚动实施评估 100 常年 

2 

政策立法研究 

开展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立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和标准建设等工作 50 

2010.12.31 
3 研究制定重点污染物限制 VOCs 排放的政策法规，如“珠江三角洲 VOC 排放规管办法” 20 

4 修订《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20 

5 研究制定《珠江三角洲“十二五”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 50 

http://www.gdepi.com.cn/editor.htm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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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预算资金 
（万元） 

计划完成时间 

6 

标准制定 

制定广东省水泥、工业锅炉、陶瓷、玻璃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20 

2011.1.1 

7 制定广东省石化、化工、涂料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00 

8 制定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50 

9 
制定典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排放控制标准，包括汽车制造、家电制造、包装印刷、家具制

造、皮鞋制造、表面涂装等行业 VOC 排放控制标准 
300 

10 制定各类涂料与有机溶剂产品 VOC 含量限制标准 500 

11 研究制定非道路移动源（船舶、建筑、园林及农用机械）的废气污染控制标准 100 

2012.12.31 12 研究制定生物质燃烧控制技术规范 50 

13 研究制定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及标准 80 

14 

专题研究 

继续完成国家 863 重大专项关键技术研究 3000 

2012.12.31 

15 开展珠江三角洲工业有机溶剂使用及 VOC 排放状况调查 300 

16 珠江三角洲高分辨、动态、可视化的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每年一次） 300 

17 珠江三角洲区域协调与管理模式机制研究 100 

18 多污染物总量协同减排机制与方法研究 300 

19 编制挥发性有机物（VOC）、氮氧化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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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预算资金 
（万元） 

计划完成时间 

20 研究制定燃煤汞排放控制标准及技术规范 100 

21 珠江三角洲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污交易政策研究及试点 100 

22 珠江三角洲燃煤燃油电厂脱硝补助政策研究 50 

23 珠江三角洲有毒有害及消耗臭氧层物质控制技术研究 100 

24 珠江三角洲清洁能源保障对策研究 30 

25 广东省推进低碳经济战略研究 100 

26 珠三角燃煤电厂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50 2010.12.31 

 


